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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日程表 

 秋季班 (9 月入学) 春季班 (2 月入学) 

查询历年课程注
0F

1 即日起 

申请受理时间 3 月 15 日至 5 月 06 日 9 月 15 日至 10 月 30 日 

审查结果公布及汇缴研修代办费 5 月 11 月 

办理入出境许可证 确认收到研修代办费后，即办理相关手续。 

全体研修生回报抵台航班讯息 8 月 1~15 日 1 月 1~15 日 

开放查询当期课程 

(不须登入账密即可查询课程) 
8 月 1 日~ 1 月 21 日~ 

课程初选  

(选课账号密码于选课前发送) 
日期待订，另行通知，亦可自行查询注

1F

2 

课程初选结果公布 日期待订，另行通知，亦可自行查询注
2F

3 

全体研修生入境日 

(校方提供接机服务) 

请一律于「指定日期」入境。 

(指定日期待行事历确定后，另行通知。) 

全体研修生入学报到日及说明会 待行事历确定后，另行通知。 

开始上课日 待行事历确定后，详当年度行事历注
3F

4 

课程加退选、额满加签 日期待订，另行通知，亦可自行查询注
4F

5 

期末考周 待行事历确定后，详当年度行事历注
5F

6 

最晚离台日注
6F

7 
最晚请于「指定日期」前出境，不得延迟出境。 

(指定日期待行事历确定后，另行通知。) 
                                                      
注1 

即日起，可至本校学术单位总览页面 http://www.nkfust.edu.tw/files/11-1000-926.php 查询各招生系所开设

课程，另可至 http://teaching.nkfust.edu.tw/Course/query/opencrs.aspx 查询本校历年课程及课程说明。 
注2 

办理日期请至「国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学在线选课系统」http://aais15.nkfust.edu.tw/selecrsdp/ 查询。 
注3 

同上。 
注4 

请至 http://www.acad.nkfust.edu.tw/files/11-1001-1331.php 查询 (教务处->行事历)。 
注5 

办理日期请至「国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学在线选课系统」http://aais15.nkfust.edu.tw/selecrsdp/ 查询。 
注6 

请至 http://www.acad.nkfust.edu.tw/files/11-1001-1331.php 查询 (教务处->行事历)。 
注7 

办妥离校手续后，自行离境。 

http://www.nkfust.edu.tw/files/11-1000-926.php
http://teaching.nkfust.edu.tw/Course/query/opencrs.aspx
http://aais15.nkfust.edu.tw/selecrsdp/
http://www.acad.nkfust.edu.tw/files/11-1001-1331.php
http://aais15.nkfust.edu.tw/selecrsdp/
http://www.acad.nkfust.edu.tw/files/11-1001-133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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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申请资格及申请方法 
一、 本校接受中国大陆姊妹学校推荐，且学习/研究领域与本校领域相符之研修

学生。惟基于学术专业考虑，本校保留审查研修学生入学之最后权利。 

二、 符合申请资格者，径向所属学校「承办单位」提出申请，由各校汇整资料

后，送交本校审核，恕不接受学生之个别申请。 

三、 本校未设定招收名额上限，凡具来校研修兴趣的学生，欢迎提出申请。 

 

貳、 研修系所选填及招收系所一览表 

一、 研修系所选填  

(一) 至本校学术单位总览页面 http://www.nkfust.edu.tw/files/11-1000-926.php，

点选感兴趣之系所(招收研修生生系所，请见下表所列)。各系所开设

之课程内容，请点选所属网页之「课程规划」查询。详细课程大纲，

可至 http://teaching.nkfust.edu.tw/Course/query/opencrs.aspx

查询历年课程。 

(二) 参考各系所开设之课程后，请选填对应课程最多之系所。敬请审慎选

填系所，选填后，恕不变更。 

 

二、 招收系所一览表 

(一) 大学部 

工學院 電機資訊學院 

營建工程系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系智慧自動化組 

創新設計工程系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電子工程系 

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學院 外語學院 

運籌管理系 

資訊管理系 (**信息相關系所)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金融系 

風險管理與保險系 

財務管理系 

應用英語系 

應用日語系 

應用德語系 

http://www.nkfust.edu.tw/files/11-1000-926.php
http://teaching.nkfust.edu.tw/Course/query/opencrs.aspx
http://teaching.nkfust.edu.tw/Course/query/opencr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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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資訊系 

(二) 研究所 (硕士班、博士班) 

工學院 電機資訊學院 

營建工程系碩士班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碩士班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系碩士班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系先進製造科技碩士班 

工業設計碩士班 

** 工學院工程科技博士班 

電機工程研究所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碩士班 

電子工程系碩士班 

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學院 

科技法律研究所 

運籌管理系碩士班 

運籌管理系企業管理碩士班 

資訊管理系碩士班 

資訊管理系企業電子化碩士班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碩士班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連鎖加盟管理碩士班 

國際管理碩士學位學程 (全英語授課) 

創業管理碩士學位學程 

** 管理學院博士班 

金融系碩士班金融組 

金融系碩士班理財組 

風險管理與保險系碩士班 

財務管理系碩士班 

會計資訊系碩士班 

** 財務金融學院博士班 

外語學院 

應用語言學與英語教學碩士班 

口筆譯碩士班 

應用日語系碩士班 

應用德語系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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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申请须知 
一、 研修学杂费讯息 

外籍及大陆地区学生学杂费收费标准 (自 2014 年秋季班起实施) 

以下费用皆以新台币计 

 工学院/ 

电资学院 

管理学院/ 

财金学院 
外语学院 

大学部 学杂费 54,000 48,000 48,000 

硕士班 
学杂费基数 35,000 31,000 31,000 

每一学分费 3,000 3,000 3,000 

博士班 
学杂费基数 40,000 31,000  

每一学分费 3,000 3,000 3,000 

** 校园网络费 200 元另计。 

 

二、 住宿讯息 

(一) 请于「国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学陆生来台研修申请表」上就下列宿舍选项，
填上个人志愿序 1、2、3，以便宿舍安排。因宿舍床型各有一定数量，

无法保证提供您首选希望入住的房型。宿舍床位床型公告后，恕
不接受异动申请。 
A. 校内学生宿舍冷气 4人房 (每人每学期NT$7,200-NT$8,400) 

B. 校内学生宿舍无冷气 4人房 (每人每学期NT$5,700-NT$6,900) 

C. 校外特约宿舍 (2人房，每人每月NT$2550- NT$2,800) (一律优先安排

2人房，若 2人房无空位时，改安排单人房，每人每月NT$4,100) 

注意事项： 

 校内宿舍费，不含宿舍网络费新台币200元及冷气房之冷气储值卡费。 

 校外特约宿舍费，不含水费及电费。 

 住宿费用如有异动，以本校及校外特约宿舍最新公告为准。 

 

(二) 若需本校代订寝具，可于办理期间提出申请。由于此属代购性商品，恕
不接受退货及换货，请审慎提出申请。未提出代购申请者，可来台后于

本校贩卖部或自行乘车至校外商场购买(车程约 10 分钟)。 

 

(三) 宿舍关闭后，欲继续住宿者，可于学期末提出申请。惟申请后须配合校
方床位调整并另缴交住宿费用(每日约新台币 100 元)。如有变动，依最

新公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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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健康检查 

(一) 全体研修生入境 7 日内施作境外生居留体检 (「健康检查证明应检查项目

表（乙表）」)。校方协助同学前往指定医院进行体健。 

(二) 应备文件 

1. 入出境许可证『正本』(已盖上入境戳章) 

2. 相同的 2 吋白底彩色照片 3 张 

3. 境外生居留体检(乙表)检查费用约新台币 1500 元 

(三) 其他注意事项 

1. 曾接种过「麻疹」和「德国麻疹」者，可提供清晰能辨识的麻疹接种证

明及德国麻疹接种证明正本及复印件，以供医院参考。 

2. 不需事前空腹八小时，请三餐准时用餐。 

3. 健检结果出炉后，需接种「麻疹」和「德国麻疹」者，另付接种费用约

新台币 900 元。 

4. 研修生旧生免做体检。 

 

四、 保险 

(一) 医疗险 

因中国大陆来台学生目前尚未纳入台湾全民健康保险，为免支付医疗所需

相当费用，本校规定全体研修生一律强制参加「团体健康保险」。 

(二) 意外保障险 (保障范围限意外事故) 

为学生旅台期间安全，本校全体研修生一律强制加保「团体伤害保险」。 

(三) 保险费用共约新台币 3000~3600 元，确定金额将于入学前另行公告通知。

请一律于入学报到日以新台币现金缴交。未能配合缴费投保者，恕本校不

受理入学注册，并强制要求于入境 3 日内出境。 

(四) 保险理赔范围 

名称 「团体健康保险」 「团体伤害保险」 

性质 医疗险 
意外保障险 

(保障范围限意外事故) 

投保期间

&保费 

抵台日~离台日 

每月新台币 500 元，投保 5~6 个月，

共 2500~3000 元 

抵台前日~离台翌日 

每月新台币 100元，投保 5~6个月，

共 500~6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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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赔范围 

1. 门诊、急诊医疗 

(每日仅能申请一次为限) 

一般疾病，如感冒、发烧、过敏等 

2. 每日病房费用保险金 

(每日核算金额上限为新台币 1000元) 

3. 住院医疗费用保险金 

(同一次住院以上杂项费用最高 12 万

元为限) 

1. 意外身故或残废保险金 

2. 伤害医疗 

伤害医疗限额保险金 

(最高上限新台币 15 万元) 

 

** 详细理赔内容另详保险合约内容 

 

五、 来台研修费用及缴费方式 

缴费时间 费用项目 

来台前 1. 接获审查结果通知 7 日内，每学校单汇一笔研修申请费来

校。汇缴费用为每人美金 100 元或人民币 600 元或新台币

3000 元。 

2. 该费用包含入出境许可证代办费用新台币 1000 元(内含证

件费、邮寄费用等)及宿舍保证金新台币 2000 元。宿舍保证

金退费，须扣除汇差和手续费。惟完成研修申请后未能前来

就学者，上述费用不予退还。 

3. 其余汇款讯息及注意事项，请详本简章说明。 

来台前或 

来台后皆可 

1. 学杂费及住宿费(校内住宿)，就下列缴费方式择一： 

(1) 在线缴费：至台湾银行学杂费入口网

https://school.bot.com.tw/twbank.net/index.aspx  

(2) 来台后持新台币现金及缴费单至台湾银行缴费柜台缴

费 

2. 住宿费(校外住宿) 

请于来台入住当日签订住宿合约并以新台币现金缴交 3 个

月房租费(含 2 个月押金)。 

来台后  保险费 

 健康检查费 

 

 

https://school.bot.com.tw/twbank.net/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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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选课 

(一) 为提升学生学习成效，自 2015 年秋季班起，加退选、额满加

签时间结束后，最终总修习学分超过 20 学分者，每学分加收
新台币 2500 元。 

(二) 可至本校学术单位总览页面 http://www.nkfust.edu.tw/files/11-1000-926.php，

点选感兴趣之系所 (招收研修生生系所，请见下表所列)。各系所开设之课程

内容，请径行点选所属网页之「课程规划」查询。详细课程大纲，可至

http://teaching.nkfust.edu.tw/Course/query/opencrs.aspx查询历年课程。 

(三) 来校学生欲跨系选课者，请遵照《国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学选课准则》于教务

处公告时间填具「补选（补救）课程申请单」，经任课教师及开课系(所)主管

同意后办理。 

 

 

 

 

 

 

 

 

 

 

 

 

 

 

 

 

 

 

 

 

 

 

 

http://www.nkfust.edu.tw/files/11-1000-926.php
http://teaching.nkfust.edu.tw/Course/query/opencr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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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应备文件及相关注意事项 
一、 应备文件 

(一)  申请学生： 

1. 请先阅读「国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学履行个人资料保护法告知义务暨当事人

同意书」(如附件)。勾选「同意」者，本校方得搜集、处理及利用个人资

料，以办理来台来校研修手续。勾选「不同意」者，恕本校因无法取得个

人资料，无法办理来台来校研修手续。 

 

2. 第 1 阶段(申请研修计划时)缴交： 

请于「国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学陆生来台研修申请表」上，一一勾选确认文件

是否备齐，如有因资料缺漏而延误相关手续办理者，后果请自行负责。 

(1) 填写「国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学履行个人资料保护法告知义务暨当事

人同意书」(打印后亲自手写签名，扫描成彩色 JPEG 文件)。 

(2) 填写「紧急事件授权同意书」(打印后亲自手写签名，扫描成彩色 JPEG

文件)。 

(3) 以繁体中文填写「国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学大陆学生来台研修申请表」

(详附件) (请务必提供 WORD 檔，并请亲自手写签名后，另扫描成

彩色 JPEG 文件) (缴交纸本时，不需实黏照片，能显现出照片影像即

可)。 

(4) 学习计划(以 A4 一页为限) (请使用计算机打字，打印后亲自手写签

名，扫描成彩色 JPEG 文件)。 

(5) 历年成绩单(正本)：大学部学生缴交历年成绩单；硕博士生缴交研究

所历年成绩单。(另扫描成彩色 JPEG 文件)。 

(6) 学校开具之在学证明(正本) (1 个月内开立) (另扫描成彩色 JPEG 文

件)。 

(7) 中国大陆居民身分证正反面复印件 (另提供身分证正反面彩色扫描

JPEG 文件) (缴走纸本时，请印于同一面)。 

(8) 二吋白底彩色照片 (提供彩色 JPEG文件，分辨率至少大于300dpi) 

(最近半年内拍摄、直 4.5 公分横 3.5 公分、脱帽、未戴有色眼镜、

五官清晰、不遮额头，足资辨識人貌；人像自头顶至下颚的长度务

必介于 3.2 公分~3.6 公分之间；白色背景之正面半身薄光面纸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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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不得使用合成照片)。 

(9) 以繁体中文填写「大陆地区人民入出台湾地区申请书」(正本) (附件)，

可参考「大陆地区人民入出台湾地区申请书」填写说明暨范例(附件)。

(请务必提供 WORD 檔) (黏贴照片及身分证正反面复印件后，请亲

自签名，另扫描成彩色 JPEG 文件，并缴送此一纸本资料)。 

总结上列资料，申请学生须缴交给中国大陆姐妹学校「承办单位」的有： 

(1) 电子文件：提供(3)及(9)word 檔；扫描(1)~(9)档案成 JPEG 檔。缴

交样式如下图所示： 

 
(2) 纸本材料：缴交(1)~(7)＋(9)纸本；所有纸本请用 A4 单面打印(文件

(3)维持既定格式即可)；请正确完整填写所有文件，依序排列，并于

左上角以长尾夹固定，勿使用钉书针固定，以便字处理。 

(3) 审查结果通知后，缴交研修申请费用美金 100 元或人民币 600 元或

新台币 3000 元。该费用包含入出境许可证代办费用新台币 1000 元 

(内含证件费、邮寄费用等)及宿舍保证金新台币 2000 元。宿舍保证

金退费，须扣除汇差和手续费。惟完成研修申请后未能前来就学者，

上述费用不予退还。 

 

3. 第 2 阶段(入学报到日)请携带： 

(1) 入出境许可证正本(盖上入境章)及「大陆居民往来台湾通行证」正本 

(2) 二吋白底彩色照片 4 张 (照片背面写上本校学号及姓名)(含体检照

片用途 3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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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国大陆姐妹学校「承办单位」：  

1. 以繁体中文填写「大陆地区人民来台从事相关活动团体名册」(附件)，

并且汇整学生申请数据(电子文件)后，email 至高雄第一科技大学国际

事务处 专任助理徐珮瑜 peiyu@nkfust.edu.tw。 

2. 电子文件寄送后，请向本校确认电子文件是否无误。若毋须修改，即

可寄出纸本材料。另纸本材料寄出后，烦请 email 知会，以利追踪。 

3. 接获审查结果通知 7 日内，每学校单汇一笔研修申请费来校。收到款

项后，即办理入出境许可证及后续手续。汇款资料如下： 

 银行名称：台湾银行高雄分行 BANK OF TAIWAN KAOHSIUNG 

BRANCH 

 银行地址：264, Jhongjheng 4th Road, Kaohsiung City 824, 

Taiwan (R.O.C.) 

 收款人：国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学 

 收款人地址：No.1, University Rd., Yanchao Dist., Kaohsiung 

City 824, Taiwan (R.O.C.) 

 账号：011036032189 

 账户名称：国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学校务基金 401 专户 NKFUST 

Special Account 401 (汇款账户全名为National Kaohsiung Firs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pecial Account 401) 

 Swift code: BKTWTWTP011 

 

二、 缴件期限 

 第 1 学期 (9 月入学) -- 每年 3 月 15 日至 5 月 06 日截止。 

 第 2 学期 (2 月入学) -- 每年 9 月 15 日至 10 月 30 日截止。 

 

三、 寄件讯息 

 收件人：高雄第一科技大学 国际事务处 境外学生组 专任助理 徐珮瑜 

 收件地址：82445 台湾高雄市燕巢区大学路 1 号高雄第一科技大学 

行政大楼 3F国际事务处 

 连络电话：+886-7-6011000 分机 1623 

 传 真：+886-7-6011801 

 QQ：1584079173 

 

mailto:peiyu@nkfus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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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咨询窗口 

有关中国大陆研修学生相关讯息，请洽本校「国际事务处 境外学生组」： 

 组长 黄爱玲  

电话：+886-7-6011000 分机 1620 或 ayling@nkfust.edu.tw      

 专任助理 徐珮瑜  

电话：+886-7-6011000分机 1623 或 peiyu@nkfust.edu.tw 

 

五、 其他 

本简章若有未尽事宜，依本校决议或其他相关规定办理。其它最新讯息，请参

考本校国际处网页相关公告。 

 

伍、 附件 
一、 申请者 

(一) 「国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学履行个人资料保护法告知义务暨当事人同意书」 

(二) 「紧急事件授权同意书」 

(三) 「国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学陆生来台研修申请表」(繁体中文填写) 

(四) 「大陆地区人民入出台湾地区申请书」(繁体中文填写) 

(五) 「大陆地区人民入出台湾地区申请书」填写说明暨范例 

二、 中国大陆高校承办单位 

 「大陆地区人民来台从事相关活动团体名册」(繁体中文填写) 

mailto:ayling@nkfust.edu.tw
mailto:peiyu@nkfust.edu.tw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履行個人資料保護法告知義務暨當事人同意書 
文件編號 NKFUST-PIMS-D-002 機密等級 限閱 版次 1.0 

 

保存期限：5 年 

紀錄編號：╴╴╴╴╴╴╴╴╴╴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履行個人資料保護法告知義務暨當事人同意書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以下稱「本校」）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簡稱「個資法」）第八

條第一項規定，向  台端告知下列事項，請  台端詳閱並同意本校於下列事項一~三範圍內，

得蒐集、處理 及利用  台端資料： 
一、 蒐集之目的：本校蒐集您個人資料的目的為辦理大陸地區人民來臺來校就讀或研修活動，

以便提供教學、研究、行政、輔導及服務等相關事宜。其法定特定目的為 001 人身保險、

003 入出國及移民、116 場所進出安全管理、146 圖書館、出版品管理、157 調查、統計

與研究分析、158 學生(員)(含畢、結業生)資料管理。 
二、 蒐集個人資料之類別：法定的之特定資料類別為 C001 辨識個人者、C003 政府資料中之

辨識者、C011 個人描述、C012 身體描述、C021 家庭情形、C023 家庭其他成員之細節、

C051 學校紀錄、C057 學生(員)、應考人紀錄、C058 委員工作紀錄、C088 保險細節、

C111 健康紀錄。 
三、 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一) 期間：依內部程序，應保留 5 年。 
(二) 地區：本國及與本校有業務往來之國內外機構營業處所所在地。 
(三) 對象：本校、境內(外)其他往來學校、中央或地方各級機關、保險公司、其他與本

校有業務往來之機構、依法有權機關、教育主管機關、司法或其他政府機構。 
(四) 方式：符合個人資料相關法令以自動化機器或其他非自動化之利用方式之蒐集、處

理、國際傳輸與利用(例如使用電子文件、紙本或其他合於當時科學技術之適當方式

等)。 
四、 台端行使之權利及方式 

(一) 台端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就台端的個人資料行使以下權利：1.請求查詢或閱覽。

2.製給複製本。3.請求補充或更正，惟依法台端應為適當之釋明。4.請求停止蒐集、

處理及利用。5.請求刪除。 
(二) 台端如欲行使個人權益請洽本校國際事務處。 

五、台端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料，但可能有不利影響： 
(一) 台端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料，惟台端若拒絕提供正確相關個人資料，將

影響台端於在學期間權益有關的相關作業或服務及後續服務，可能有損您的權益 
(二) 若台端的個人資料有任何異動，請主動向本校申請更正，使其保持正確、最新及完整，

若台端提供錯誤、不實、過時或不完整或具誤導性的資料，台端將損失相關權益。 
----------------------------------------------------------------------------------------------------------- 
□ 經 貴校向本人告知上開事項，本人已清楚瞭解 貴校蒐集、處理或利用本人個人資料之目

的及用途，並同意 貴校於上開告知事項一~三範圍內，得蒐集、處理及利用本人資料。 
□ 本人不同意提供上開告知事項二所提之個人資料 
 
受告知人：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章）                  年    月    日 

 



緊急事件授權同意書 

由於 貴子弟來臺就讀，路程遙遠，為全面照顧保護 貴子弟之生活學習及身心健

康，在校期間，若 貴子弟發生醫療、意外、法律等一切緊急事故，必須家長填具

緊急事件同意書，始能接受代為妥善處理(例：住院、手術等)或其他必要之手續，

如 貴家長不克適時前來簽署，可授權本校或同意本校再次授權予相關人員代為簽

具相關同意書。此事攸關 貴子弟健康安全及在臺權益，本校尊重 貴家長意見，

隨函附上緊急事件授權同意書一份，俾憑因應一切緊急事件之需要。請於本同意

書上簽名表示同意或不同意，並由 貴子弟於註冊時繳回，以釐清責任歸屬。耑此，

順請 
台安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敬啟 

緊急事件授權同意書 

 本人係 貴校__________________系 
學位生 
研修學生_______________之

法定代理人 
   家 長 ，

因緊急事件需要 
 
□ 同意授權 貴校或 貴校再次授權予相關人員代為簽具醫療、意外、法律等一切

緊急事件同意書，本人願承擔一切責任。 
□ 不同意授權 貴校代為簽具醫療、意外、法律等一切緊急事件同意書，本人願承

擔一切責任。 

  此致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未成年人之法定代理人/成年人之家長：                 (簽名) 

行動電話號碼： 

緊急聯絡人： 

緊急聯絡電話：        

西元        年      月      日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陸生來台研修申請表 
 

個 
人 
資 
料 

中文姓名  公民身份號碼  
請於此處插入

照片圖檔即可

(照片格式請參

照簡章說明) 

英文姓名 
(同護照)  護照號碼 

(無護照者，免填)  

性別  出生日期 西元     年   月   日 

聯絡電話  Email  
*注意英文字母大小寫 *來台前及離校後，校方以此信箱聯絡  

原就讀學校  就讀系所/年級  

緊急聯絡人姓名/關係/連絡電話  

研 
修 
計 
畫 

擬就讀系所 志願 1:____________________ 
志願 2: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填寫系、所、組全名。 
*請參考課程內容後，慎選系所。選填後，恕不變更。 

入學時間 □ 秋季班 (西元_____年 9 月~) 
□ 春季班 (西元_____年 2 月~) 修業期間 □ 一學期 □ 一學年        

□ 其他____________               

申請住宿 

____  A. 校內學生宿舍冷氣 4 人房(每人每學期 NT$7,200-NT$8,400) 
____  B. 校內學生宿舍無冷氣 4 人房(每人每學期 NT$5,700-NT$6,900) 
____  C. 校外特約宿舍 

備註：請依個人喜好填上 1、2、3，以便宿舍安排。其餘規定另詳當期簡章。 

應 
備 
文 
件 
檢 
查 

申請人自行於

右邊欄位確認

是否繳交勾選

 

 電子檔 紙本 

1. 個人資料保護法告知義務暨當事人同意書   JPEG  

2. 緊急事件授權同意書   JPEG  

3. 大陸學生來台研修申請表  WORD  JPEG  

4. 學習計畫   JPEG  

5. 歷年成績單(正本)   JPEG  

6. 在學證明(正本)   JPEG  

7. 大陸地區居民身分證正反面   JPEG  

8. 二吋白底彩色照片   JPEG  

9. 大陸地區人民入出臺灣地區申請書  WORD  JPEG  

第一科大填寫 
審查結果公布後，匯繳研修代辦費  

來台後，另有應備文件待繳 (詳當期研修簡章)  

本人聲明：我清楚本研修申請計畫相關作業規定並願意全面遵守。我所填寫及繳附資料均屬實，

並願意遵守台灣地區法律及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之規定及管理。 
 申請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入學資格審查結果 (以下欄位由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填寫) 
系主任/所長 院長 國際事務處 校長或授權人決行 

□同意 
□不同意(請註明原因) 
 
 
 

 
 

  



收件號：                         承辦人編號姓名：                                   

大陸地區人民入出臺灣地區申請書  
 

 

 

 

 

 

 

申 

 

 

請 

 

 

人 

 

 

資 

 

 

料 

姓
名 

 英文姓名 
(正楷填寫) 

 □初次申請 
□再次申請 

原名 
(別名) 

  性
別 

□男 
□女 

出
生
地 

    省         縣 

    (市)       (市) 

身 分 證 明 號 碼 

 

出生 
年月 
日 

民國     年    月    日 

(西元      年) 

學 歷  統 一 證 號 ( 無 則 免 填 ) 

現 住 
地 區 

□大陸  □港澳  □國外  

申請事由

及 代 碼 
 研修生(198) 

所經
第三
地區 

□香港 

□其他（           ） 
入出境證 
證  別 

□單次 
▓逐次加簽 許可證 
□多次 

現

  

職 

本職： 

兼職： 

經歷 
(含曾任職務、具有
何種專業造詣等) 

 

居 住 

地 址 

 電
話 

 

聯 絡 

地 址 

 電
話 

 

證 照

資 料 

□  大陸地區所發
護照 

□ 其他 

號 

碼 

 發照日
期及效
期 

 何時由
何地到
僑居地 

地點： 

時間： 

外 國
簽 證
資 料 

國
別 

 
種
類 

 
日
期 

 
效
期 

 停 留 

期 限 

 

申
請
人
親
屬
狀
況 

稱謂 姓名 出生年月日 存歿 職業 現     住     地     址   電      話 

父       

母       

配偶       

子
女 

       

       

來臺地址 

(旅 館) 
 824高雄市燕巢區大學路 1號 

電 子 郵 件 信 箱 

      

探親探病
奔喪對象
資    料 

稱謂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號 現      住      地      址 電話及手機號碼 

      

代 申 請 

人 資 料 

專任

助理 
徐珮瑜 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824高雄市燕巢區大學路 1號 國際事務處承辦人 

07-6011000 轉 1623 
□同意以簡訊方式通知核准，手機號碼:__________________ 
一、最近 2 年內所拍攝、直

4.5 公分且橫 3.5 公分、
脫帽、未戴有色眼鏡，五
官清晰、不遮蓋，足資辨
識人貌，人像自頭頂至下
顎之長度不得小於 3.2 公
分及超過 3.6 公分，白色
背景之正面半身薄光面紙
彩色照片，且不得修改或
使用合成照片。 

二、照片背面請書寫姓名、出
生日期。 

代辦旅行社  
註冊 

編號 
 

公司及負責人戳記 

 
 
 
 
 
服務網址為:http://www.immigration.gov.tw/ecss/bin/ite001q1.asp 

 

條 碼 編 號 請 勿 污 損 

                                                                                                                 99.6.3000 本

裝 

訂 

線 

 
 
 
文 
併 
 
 
 
 
 
 
 
 
 
 
 
 
 
 
共

計 
 
 
 
 
 
 
人 

貼 照 片 處 



申     

報     

事     

項 

一、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七十七條規定：「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

以外之地區，犯內亂罪、外患罪，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而於申請時據實申報者，

免予追訴、處罰。」 

二、申請人現任或曾任大陸地區黨務、行政、軍事或具政治性機關（構）、團體之職務

或為其成員者，請於本欄據實詳述。如未據實填寫，經查獲或遭人檢舉者，應負法

律責任。 

□申請人未曾任大陸地區黨務、行政、軍事或具政治性機關（構）、團體之職務或

為其成員者。 

□申請人曾任大陸地區黨務、行政、軍事或具政治性機關（構）、團體之職務或為

其成員者，曾任職於                                                      

□申請人現任大陸地區黨務、行政、軍事或具政治性機關（構）、團體之職務或為

其成員者，現任職於                                                     

申請事由(代碼) 
社 會 交 流 

探親(03) 
奔喪(35) 
團聚(53) 
探病(64) 
運回遺骸骨灰(76) 
人道探親(77) 
進行刑事訴訟(78) 
兩岸會談或專案活動(81) 
隨行駐華(87) 
飛航任務(88) 
專案許可(95) 
公法給付(105) 
隨行團聚(133) 
大陸船員(135) 
節日包機(147) 
短暫團聚(148) 
緊急醫療包機(152) 
特定人道包機(153) 
就醫（23） 
伴醫（24） 

接待 

單位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地 址 824 高雄市燕巢區大學路 1 號 
電 話 07-6011000 負責人 陳振遠 

注
意
事
項 

一、本申請書由申請人或代申請人親自據實填寫，如未據實填寫經查獲者，得撤銷其

入境許可，並限期離境。由在臺親屬委託他人代為送件時，應檢附委託書。 

二、申請人來臺期間應遵守中華民國法令，並依限離臺，且不得從事與許可目的不符

之活動。 

文 教 交 流 

宗教活動(09) 

文教活動(79) 

傳習民族技藝(81) 

大眾傳播活動(83) 

衛生活動(91) 

環保活動(94) 

法律活動(99) 

體育活動(102) 

地政活動(112) 

營建活動(113) 

公共工程活動(114) 

學術科技活動(115) 

學術科技研究活動(116) 

消防活動(119) 

社會福利活動(129) 

 

大陸地區 

居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資料 

經 濟 交 流 

商務活動(金，馬)(16) 

產業交流活動(82) 

經貿活動(89) 

交通事務活動(90) 

農業活動(92) 

財金活動(93) 

勞工交流活動(106) 

產業科技活動(117) 

產業科技研究活動(118) 

履行契約(126) 

跨國企業內部人員調動(127) 

消費者保護活動(130) 

國際性會議(136) 

以上所填內容，俱屬事實，如有捏造或虛假情事，願負法律責任。 

申請人：                    簽章    代申請人                簽章 

審   核   意   見 核轉單位簽註同意與否意見及簽章 

  

商 務 活 動 

商務訪問(139) 

商務考察(140) 

商務會議(141) 

演講(142) 

商務研習、受訓(143) 

履約服務活動(144) 

參加商展(145) 

參觀商展 (146) 

備   

註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大陸
地區專業人士來臺文號 
機關名稱： 
文號：   年   月   日   號函 

 



收件號：                         承辦人編號姓名：                                   

大陸地區人民入出臺灣地區申請書  
 

 

 

 

 

 

 

申 

 

 

請 

 

 

人 

 

 

資 

 

 

料 

姓
名 

王 O 中 英文姓名 
(正楷填寫) 

WANG O CHUNG □初次申請 
□再次申請 

原名 
(別名) 

王 XX 性
別 

□男 
□女 

出
生
地 

  湖南  省         縣 

 (市) 長沙 (市) 

身 分 證 明 號 碼 

(請填寫) 

出生 
年月 
日 

民國  74  年  X 月  X  日 

(西元 1985 年) 

學 歷  統 一 證 號 ( 無 則 免 填 ) 

現 住 
地 區 

大陸  □港澳  □國外  

申請事由

及 代 碼 
 研修生(198) 

所經
第三
地區 

□香港 

□其他（           ） 
入出境證 
證  別 

□單次 
▓逐次加簽 許可證 
□多次 

現

  

職 

本職： 

兼職： 

經歷 
(含曾任職務、具有
何種專業造詣等) 

 

居 住 

地 址 

(請填完整住址) 電
話 

(請填寫) 

聯 絡 

地 址 

(請填完整住址) 電
話 

(請填寫) 

證 照

資 料 

 大陸地區所發
護照 

□ 其他 

號 

碼 

XXX 
發照日
期及效
期 

20XX 年 X 月 X 日 
效期 X 年 

何時由
何地到
僑居地 

地點：湖南 

時間：1986 
外 國
簽 證
資 料 

國
別 

美國簽證 種
類 

F1 日
期 

20XX 年 X 月
X 日 

效
期 

X 個月 
停 留 

期 限 
20XX 年 X 月 X 日 

申
請
人
親
屬
狀
況 

稱謂 姓名 出生年月日 存歿 職業 現     住     地     址   電      話 

父 王小明 19550505 存 退休 (請填完整住址) (請填寫) 
母 陳小美 19560723 歿 商 (請填完整住址) (請填寫) 

配偶 林小珍 19861106 存 教 (請填完整住址) (請填寫) 
子
女 

       

       

來臺地址 

(旅 館) 
 824高雄市燕巢區大學路 1號 

電 子 郵 件 信 箱 

 
探親探病
奔喪對象
資    料 

稱謂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號 現      住      地      址 電話及手機號碼 

      

代 申 請 

人 資 料 
     

□同意以簡訊方式通知核准，手機號碼:__________________ 
一、最近 2 年內所拍攝、直

4.5 公分且橫 3.5 公分、
脫帽、未戴有色眼鏡，五
官清晰、不遮蓋，足資辨
識人貌，人像自頭頂至下
顎之長度不得小於 3.2 公
分及超過 3.6 公分，白色
背景之正面半身薄光面紙
彩色照片，且不得修改或
使用合成照片。 

二、照片背面請書寫姓名、出
生日期。 

代辦旅行社  
註冊 

編號 
 

公司及負責人戳記 

 
 
 
 
 
服務網址為:http://www.immigration.gov.tw/ecss/bin/ite001q1.asp 

 

條 碼 編 號 請 勿 汙 損 

                                                                                                                 99.6.3000 本

裝 

訂 

線 

 
 
 
文 
併 
 
 
 
 
 
 
 
 
 
 
 
 
 
 
共

計 
 
 
 
 
 
 
人 

貼 照 片 處 

請”務必”填寫完整「出生年月日」及「存歿狀態」 

 

勿填寫目前就讀學位，請填寫已取得學位。例：

專科(五年制高職)、專科(三年制高職)、專科(專

升本)、高中、本科、碩士、博士。 

請”務必”完整填寫校名/專業/級/學制。 

填寫形式為「福州大學外國語學院英語專業 2012 級碩士生」。 

英文姓名須與其護照或大陸居

民往來臺灣通行證之英文姓名

 



申     

報     

事     

項 

一、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七十七條規定：「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

以外之地區，犯內亂罪、外患罪，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而於申請時據實申報者，

免予追訴、處罰。」 

二、申請人現任或曾任大陸地區黨務、行政、軍事或具政治性機關（構）、團體之職務

或為其成員者，請於本欄據實詳述。如未據實填寫，經查獲或遭人檢舉者，應負法

律責任。 

□申請人未曾任大陸地區黨務、行政、軍事或具政治性機關（構）、團體之職務或

為其成員者。 

□申請人曾任大陸地區黨務、行政、軍事或具政治性機關（構）、團體之職務或為

其成員者，曾任職於                                                      

□申請人現任大陸地區黨務、行政、軍事或具政治性機關（構）、團體之職務或為

其成員者，現任職於                                                      

申請事由(代碼) 
社 會 交 流 

探親(03) 
奔喪(35) 
團聚(53) 
探病(64) 
運回遺骸骨灰(76) 
人道探親(77) 
進行刑事訴訟(78) 
兩岸會談或專案活動(81) 
隨行駐華(87) 
飛航任務(88) 
專案許可(95) 
公法給付(105) 
隨行團聚(133) 
大陸船員(135) 
節日包機(147) 
短暫團聚(148) 
緊急醫療包機(152) 
特定人道包機(153) 
就醫（23） 
伴醫（24） 

接待 

單位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地 址 824高雄市燕巢區大學路 1號 

電 話 07-6011000 負責人 陳振遠 

注
意
事
項 

一、本申請書由申請人或代申請人親自據實填寫，如未據實填寫經查獲者，得撤銷其

入境許可，並限期離境。由在臺親屬委託他人代為送件時，應檢附委託書。 

二、申請人來臺期間應遵守中華民國法令，並依限離臺，且不得從事與許可目的不符

之活動。 

文 教 交 流 

宗教活動(09) 

文教活動(79) 

傳習民族技藝(81) 

大眾傳播活動(83) 

衛生活動(91) 

環保活動(94) 

法律活動(99) 

體育活動(102) 

地政活動(112) 

營建活動(113) 

公共工程活動(114) 

學術科技活動(115) 

學術科技研究活動(116) 

消防活動(119) 

社會福利活動(129) 

 

大陸地區 

居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資料 

經 濟 交 流 

商務活動(金，馬)(16) 

產業交流活動(82) 

經貿活動(89) 

交通事務活動(90) 

農業活動(92) 

財金活動(93) 

勞工交流活動(106) 

產業科技活動(117) 

產業科技研究活動(118) 

履行契約(126) 

跨國企業內部人員調動(127) 

消費者保護活動(130) 

國際性會議(136) 

以上所填內容，俱屬事實，如有捏造或虛假情事，願負法律責任。 

申請人：                    簽章    代申請人                簽章 

審   核   意   見 核轉單位簽註同意與否意見及簽章 

  

商 務 活 動 

商務訪問(139) 

商務考察(140) 

商務會議(141) 

演講(142) 

商務研習、受訓(143) 

履約服務活動(144) 

參加商展(145) 

參觀商展 (146) 

備   

註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大陸
地區專業人士來臺文號 
機關名稱： 
文號：   年   月   日   號函 

 

請”務必”勾選適當選項。勾選後 2 者時，

請明確寫出任職單位和職務名稱。 

 

請”務必”親筆簽名。 

 



大陸地區專業人士來臺從事相關活動團體名冊 

編號 姓     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 現任職單位（包括官方暨民間） 職稱 

      

      

 (以下空白)     

      

      

      

      

      

      

      

      

      

      

      

備註：現任職單位，除大陸地區黨、政、軍職外，另具有「人
大代表」、「政協委員」及「台辦」身分者，均應據實

填寫。如未據實填寫，則視為隱匿身分或虛偽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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